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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漁筏監理實施要點」第八點及第七點附件二。 

 附修正「彰化縣漁筏監理實施要點」第八點及第七點附件二。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漁筏監理實施要點第七點附件二修正條文 
 

 

 

 

 

 

 

 

 

 

 

 
 

筏 名  漁 筏 統 一 編 號  

所 有 人  設 籍 港  

漁 筏 類 型  建造船廠或人員  

漁 筏 全 長  引 擎 類 型  

漁 筏 寬 度  引擎型號及馬力  

漁筏管徑支數(上)  限 載 人 數  

漁筏管徑支數(上)  航 行 區 域  

中華民國107年2月21日 

府農漁字第1070055283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漁筏監理實

施要點」第八點及第七點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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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項

目 

註冊 

□ 漁筏建造 

□ 變更過戶 

□ 遺失補發 

附

送

文

件

及

費

用 

註

冊 

漁筏建造 

一、建造核准函影本。 

二、漁筏所有人身分證影本。 

檢查 

□ 建改造完成特別檢

查 

□ 現成筏特別檢查 

□ 定期檢查 

變更過戶 

一、買賣契約書正本。 

二、漁筏所有人身分證影本。 

三、原領漁筏監理執照及註銷申

請書或原漁筏監理執照註銷

函影本。 

遺失補發 
一、刊登報紙執照作廢證明。 

二、漁筏所有人身分證影本。 

變更

執照

登載 

□ 漁筏改造 

□ 漁筏所有人地址變

更 

□ 變更引擎 

冊 照 費 新臺幣             元 

檢

查 
文    件 

一、核准漁筏建改造同意函影本。 

二、機器引擎產權證件影本。 

三、現成筏原有特檢之相關文件。 

四、現成筏原領漁筏監理執照。 

備

註 

 檢 查 費 新臺幣             元 

變
更
執
照
登
載 

漁筏改造 
一、機器引擎產權證件正本。 

二、原領漁筏監理執照。 

地址變更 

一、漁筏所有人戶籍謄本。 

二、原領漁筏監理執照。 

 

 

彰化縣漁筏監理實施要點第八點修正條文 

八、漁筏所有人變更過戶時，屬設籍本縣同轄買賣過戶之漁筏所有人，應檢附以下文

件，向本府申請核發漁筏監理執照： 

(一)雙方買賣契約書正本（附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兩造當事人攜身分證

明文件親自洽辦）。 

(二)漁筏監理執照申請書。 

(三)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原筏主漁筏監理執照註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五）。 

(五)原領漁筏監理執照。 

由外縣市購入漁筏之漁筏所有人，應檢附以下文件，向本府申請核發漁筏監理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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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漁筏監理執照申請書。 

(二)雙方買賣契約書影本。 

(三)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原漁筏監理執照註銷函影本。 

 

 
 

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為本縣公告污染農地花壇鄉長沙段0311地號因土地分割，爰修正本府106年2月

22日府授環水字第1060049901號公告。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原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段0311地號，面積為0.042281公頃。 

 二、修正後公告場址及管制範圍：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段0311-0000、0311-0001地號，

面積分別為0.019440、0.022841公頃。 

 三、餘未修正事項同旨揭公告。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欣欣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執行「107年度彰化縣環境清潔機動隊實施計

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指定開工日（107年2月1日）起至契約金額額滿之日為止。 

 二、委託事項： 

  (一)外勤人員工作內容： 

   １、巿容清潔（掃街、違規廣告物清除、割草等）。 

   ２、空地髒亂點巡查、清理。 

   ３、其他環境清潔事項。 

中華民國107年2月13日 

府授環水字第1070046924號 

中華民國107年2月13日 

府授環廢字第10700522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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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其他與上述工作相當之職務與工作。 

  (二)管理人員工作內容： 

   １、計畫督導、管理及製作各項報表等相關工作。 

   ２、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及電信法案件之建檔、查證、行政文書等相關工作。 

   ３、「清淨家園顧厝邊部落格綠色生活網」網站相關成果建置。 

   ４、受理民眾電話諮詢等相關服務。 

   ５、依機關各項業務需要繳交相關報表、資料及成果。 

   ６、其他提昇環境衛生相關工作。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418。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 107 年 1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汽車 4

輛、機車 0 輛，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 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

領（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清

除。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汽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101 EN09CS-

AJV-9851 

福特 廂型 綠 107011509 線西鄉 寓埔村沿海路

一段 728 巷與

中正路路口 

V2704002C 

0102 EN06CS

-000001 

中華 貨車 藍 107011511 溪湖鎮 弘農路 104 號

對面 

60A7789(車身

號)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14 日 

彰環工字第 1070007528 號 

附件：107年1月份轄內執行廢棄

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

料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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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0103 EN00CS

-000003 

其他 汽車 紅 107011514 彰化巿 中華西路 257

號旁 

1Y1SK5380PZ0

24026(車身號) 

0104 EN00CS

-000001 

Nissan 汽車 黑 107011515 彰化巿 實踐路 7 號斜

對面 

QG18000120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鼎澤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07年彰化縣環境教育專案

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07年1月25日起至107年11月15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環境教育法中指定對象執行輔導查核及第24條「限期辦理」相關作業 

  (二)辦理環境講習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之課程 

  (三)辦理環境教育志工增能培訓及運用計畫 

  (四)辦理環境知識競賽暨頒獎計畫。 

  (五)辦理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及獎勵計畫。 

  (六)辦理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暨獎勵計畫。 

  (七)辦理臺美生態學校夥伴計畫。 

  (八)辦理本縣創新及地方特色作為計畫-生態人文尋味趣系列活動。 

  (九)菸灰菸蒂不落地宣傳推廣計畫。 

  (十)第6屆國家環境教育獎輔導作業。 

  (十一)環境教育審議及環境污染防治基金委員會等相關會議。 

  (十二)完成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前1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及當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草案(含資料蒐集及彙整撰寫)。 

  (十三)輔導環境教育特色學習場所。 

  (十四)輔導本縣環境教育志工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或展延) 

  (十五)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會(活動)、記者會或教育訓練。 

  (十六)新聞稿。 

  (十七)環境教育書箱小旅行計畫。 

  (十八)辦理綠意社區環境教育補助計畫相關行政作業。 

  (十九)辦理年度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暨環保小學堂推廣補助計畫相關行政作

業。 

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府授環綜字第10700600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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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辦理環保志（義）工相關行政作業。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地址：彰化市健

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108)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維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07年度彰化縣噪音污

染稽查管制計畫」。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19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7年2月9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本縣移動式環境音量與道路交通噪音等音量監測作業，並辦理民眾陳情案件

監測事宜及書件審查。 

  (二)辦理非游離輻射相關管制作業。 

  (三)管制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並配合本縣警察單位及監理單位執行聯合稽查作

業。 

  (四)配合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機關績效考評中噪音管制項目工作。 

 三、對本公告有任何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科，地址：彰化縣彰化

市健興路1號2樓，電話：04-7115655分機222。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溪州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環保設施用地、道路用地）案」計畫

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28條。 

 二、依據內政部107年2月5日內授營中字第107080133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溪州鄉公所供公眾

閱覽。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2月22日 

府建城字第1070048394A號 

中華民國107年3月7日 

府授環空字第10700694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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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擬定和美都市計畫（原公兒一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細部計畫

案書、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23、27、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覽期間：自中華民國107年3月5日起至107年4月9日止。 

 二、展覽地點：旨揭計畫書、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和美鎮公所供

公眾閱覽。 

 三、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07年3月20日下午2時30分於和美鎮公所。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

位）、地址及建議事項，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

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和美鎮公所索取，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

下載），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核准大村鄉立幼兒園福興分班自107年2月1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

設立許可證書（府教幼字第1040321228G號）併予註銷。 

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大村鄉公所以107年1月29日彰大鄉幼字第1070001765號函報府申請註銷立案。 

 二、本府核准該園福興分班自107年2月1日起歇業並廢止設立許可，原設立許可證

書（府教幼字第1040321228G號）並予註銷。 

 三、大村鄉立幼兒園福興分班地址：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4鄰山腳路88之1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彰化縣竹塘鄉「晨暘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0269號」（竹塘鄉面前

厝段143-21地號）之畜牧場登記證書1張。 

依據：竹塘鄉公所107年1月23日竹鄉農字第1070000864號函及畜牧法第8-1條規定辦

中華民國107年3月2日 

府建城字第1070061814B號 

中華民國107年2月14日 

府教幼字第1070056200A號 

中華民國107年3月6日 

府農畜字第1070031566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 期 

 

11 

 

 

理。 

公告事項：本縣竹塘鄉「晨暘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110269號」申請歇業，註銷該畜

牧場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魏 明 谷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晨暘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110269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規定公告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彰化縣二林鎮「順正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1112號」（彰化縣二林鎮

原斗段1208地號）之畜牧場登記證書1張。 

依據：二林鎮公所107年1月25日二鎮農字第1070001671號函及畜牧法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本縣二林鎮「順正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1112號」申請歇業，註銷該畜牧

場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魏 明 谷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順正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201112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規定公告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中華民國107年3月6日 

府農畜字第1070034779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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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彰化縣二林鎮「羿臻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7730號」（彰化縣二林

鎮後厝段115-5地號）之畜牧場登記證書1張。 

依據：二林鎮公所107年2月22日二鎮農字第1070002533號函及畜牧法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本縣二林鎮「羿臻畜牧場，農畜牧登字第207730號」申請歇業，註銷該畜

牧場登記證書。（詳如附件清冊） 

縣 長 魏 明 谷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羿臻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207730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規定公告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9條。 

 三、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1份，詳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彰化市華山路37號4樓）。 

  (二)承辦人員：黃湘玲社工師。 

  (三)連絡電話：04-7261113分機261。 

  (四)傳真：04-7265932。 

中華民國107年3月7日 

府社保護字第1070062475號 

附件：「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
人補助辦法」草案及本府
107年1月份第1次法規審
查委員會會議紀錄各1份 

中華民國107年3月6日 

府農畜字第1070062420A號 

附件：公告註銷登記證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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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mail：a650082@email.chcg.gov.tw。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於九十五年五月四日頒布實施迄今已逾十年，

為使本辦法貼近實務現況，參酌實務工作者提供之建議，修正部分條文，以提供被害

人更臻完善之服務，保障被害人權益，並修正本辦法之名稱，爰擬具「彰化縣辦理性

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修正草案」，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本辦法之名稱。 

二、 新增主管機關與執行單位之規定。（草案第二條） 

三、 條次變更並修正性侵害被害人定義、補助對象及申請方式之規定。（草案第三

條） 

四、 條次變更並補助項目新增「其他經本府評估認有必要之費用」，及明定每案最

高補助上限及必要時得另申請專案補助、已領取同性質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之

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 條次變更並增列扣除健保給付費用外之醫療費用項目、特殊藥材等全民健康保

險不給付費用每案補助上限，及修正未具有全民健康保險者自付費用每案補助

上限。（草案第五條） 

六、 修正費用補助名稱，及最高補助上限由「每人每年」、「每團每年」修正為「每

案」，並增訂每次時數上限。另調整個別心理復健費每小時最高補助金額，並

修正每案補助上限；調降團體心理復健每小時費用；增列接受心理復健者臨時

毀約之補助，並明定次數上限。（草案第六條） 

七、 條次變更及修正文字。（草案第七條） 

八、 條次變更並分款規定諮詢費用、撰狀費用、委任費用，另修正律師諮詢費、委

任費用每案最高補助金額，及刪除各款費用重複申請最高補助上限之規定。（草

案第八條） 

九、 條次變更並刪除緊急生活扶助費用以申請一次為限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 條次變更並修正各項費用申請補助期限，並將原申請方式及應備證明文件之規

定刪除，改由本府執行單位(社會處)另定之。（草案第十條） 

十一、 條次變更並修正申請人以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之處理方式之規定。（草案

第十二條） 

十二、 條次變更。(草案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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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彰化縣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
法 

彰化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補助
辦法 

修正本辦法之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行單位為本
府社會處。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主管機關與執

行單位。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
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被害
人，並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者： 
  一 設籍彰化縣。 
  二 實際居住彰化

縣之非本國籍
人士。 

     申請人為被害人本
人、其配偶、法定代理
人或其他執行專業保護
事務之機構或人員。 

     前項所稱執行專業
保護事務之機構或人員
係指醫療機構、社福機
構團體、律師、社會工
作師(員)、心理輔導專
業人員及其他經本府認
定之專業人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性侵害
被害人，為刑法第二百二
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九條
及第二百三十三條犯罪被
害人。 

 

一、條次變更，並將補助
對象、申請人之規定
合併列為本條規定。 

二、依據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修正性侵害被
害人定義，並將補助
對象規定由現行條
文第三條第二項移
列修正至本條第一
項。 

三、現行條文第十二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
請人之規定，移列修
正至本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項目如
下： 
一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範圍之醫療費
用及心理復健費
用。 

二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
用。 

三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四 其他經本府評估認

有必要之費用。 

第三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辦理性侵害防治
業務，得依性侵害被害人
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範圍之醫療費用。 
二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範圍之心理復健費
用。 

三 訴訟費用。 
四 律師費用。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補助項目

中，第一款由現行條
文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合併
修正；第二款由現行
條文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合
併修正；第三款由現
行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五款移列；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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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同一案件重複申請
前項各款者，補助總額
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
（以下同）六萬元為
限，必要時得另申請專
案補助。 

     已依其他法令領取
政府機關同性質之補助
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辦
法之補助。 

五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前項得申請補助對象，

以設籍本縣或配偶設籍本
縣之大陸（含港澳）、外
籍人士及居留證核准工作
地為本縣之外籍人士之性
侵害被害人。 

 

增第四款「其他經本
府評估認有必要之
費用」之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三條第
二項申請補助對象
規定，移列修正至修
正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爰予刪除。 

四、為使資源有效利
用，避免單一個案申
請高額補助，影響其
他個案權益，新增第
二項明定每案最高
補助上限金額。另考
量特殊個案需求，增
列必要時得另以申
請專案補助。 

五、第三項有關同性質
之補助不得重複申
請之規定，由現行條
文第十二條第三項
後段規定移列修正。 

第五條  醫療費用補助標準
如下： 
一 具有全民健康保險

身分者：得申請補
助掛號費、開立驗
傷診斷書、避孕、
性病篩檢費及其他
與性侵害案件相關
之醫療費用，每人
次以三千元為上
限。 

二 未具有全民健康保
險身分者：依中央
健康保險局給付標
準補助。 

     其他經本府評估認
定有必要者，得申請專
案補助，每案以一萬元
為上限。 

第四條  醫療費用補助標準如
下： 
一 扣除全民健康保險給

付費用外，每人次最
高額以新臺幣三千元
為上限，其範圍含掛
號費、開立驗傷診斷
書所需費用及其他與
性侵害案件相關之醫
療費用。 

二 特殊藥材、毒藥物檢
驗、住院病房差額、
伙食等全民健康保險
不給付費用得專案申
請補助。 

三 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
者。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款增列「避孕及

性病篩檢費」為扣除
健保給付費用外之
項目範圍。 

三、第二款增訂每案補
助上限金額。 

四、第三款由現行條文
第五條移列修正，並
修正規定每案補助
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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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刪除) 第五條  前條第三款之醫療補
助項目如下： 
一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給

付標準支付。 
二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不

給付項目之自付費
用。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移列修正至修

正條文第五條，爰予
刪除。 

第六條  心理復健費用補助
標準如下： 
一 醫療院所依中央健

康保險局及衛生主
管機關醫療收費規
定辦理。 

二 由相關機構、團
體、專業人員進行
輔導之補助標準如
下： 

 (一)個別心理復健
費：每小時最高
補助一千二百
元，每次以二小
時為上限，每案
最高補助四十小
時。 

 (二)夫妻、家族心理
復健費：每小時
最高補助一千六
百元，每次以二
小時為上限，每
案最高補助二十
四小時。 

 (三)團體心理復健
費：每小時最高
補助一千元，每
次以三小時為上
限，每案最高補
助三十六小時。 

     前項第二款接受心
理復健者逾約定時間十
五分鐘仍未抵達，輔導

第六條  心理復健費用補助標
準如下： 
一 醫療院所依中央健康

保險局及衛生主管機
關醫療收費規定辦
理。 

二 相關福利機構團體、
人員心理復健費用最
高補助標準依據本辦
法第七條規定。 
 

 

一、將現行條文第七條
移列修正至本條第
一項第二款，並依費
用種類分列為三目。 

二、配合用語，將現行條
文第七條所稱「晤談
費」修正為「心理復
健費用」。 

三、考量時空變遷，心理
復健諮商收費已調
整至每小時一千六
百元至二千元，並參
酌其他縣市辦法，爰
調整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個別心理復
健費，為每小時最高
補助一千二百元，並
明定每次以二小時
為上限，另「每人每
年」最高補助上限修
正為「每案」，並修
正補助上限為「每案
四十小時」。 

四、另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目夫妻、家族心理
復健費部分，明定每
次以二小時為上
限，另「每人每年」
最高補助上限修正
為「每案」。 

五、第一項第二款第三
目規定，審酌團體輔
導以團體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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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人員應於紀錄表註明，
該次費用折半支給補
助，至多以三次為限。 
 

行，多人參加，故將
費用調降為每小時
最高補助一千元，並
明定每次以三小時
為上限；另團體心理
復健費回歸以被害
人受害案件為申請
標的，將「每團每年」
最高補助上限修正
為「每案」，以資明
確。 

六、考量個案臨時毀約
損及專業輔導人員
權益，故折半支給該
次補助費用以資補
償，另明定補償次數
上限，爰新增第二
項。 

(刪除) 第七條  前條第二款補助標準
如下： 
一 個別晤談費：每小時

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
元，每人每年最高補
助四十八小時。 

二 夫妻或家族晤談費：
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
幣一千六百元，每人
每年最高補助二十四
小時。 

三 團體治療輔導費：每
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
一千六百元，每團每
年最高補助三十六小
時。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移列修正至修

正條文第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爰予刪
除。 

第七條  訴訟費用補助標準
如下： 
一 每案第一審最高補

助二萬元。 
二 每案第二審或第三

審最高各補助三萬
元。 

第八條   訴訟費用補助標準如
下： 
一 每案第一審訴訟費用

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
為限。 

二 每案第二審或第三審
訴訟費用最高以新臺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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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幣三萬元為限。 

第八條  律師費用補助標準
如下： 
一 諮詢費用：每案最

高補助五千元。 
二 撰狀費用：每案最

高補助八千元。 
三 委任費用：每案偵

查階段及每審級最
高補助五萬元。 

第九條  律師費用補助標準如
下： 
一 每案檢警偵訊委任律

師費用最高補助新臺
幣五萬元。 

二 每案每審委任律師費
用最高補助新臺幣五
萬元。 

三 每案每時律師諮詢費
用最高補助新臺幣三
千元。 

四 每案每次撰狀費用最
高補助新臺幣八千
元。 

     前項各款費用重複申
請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五
萬元。 

一、條次變更。 
二、依諮詢、撰狀及委任

費用依序分款規定。 
三、有關諮詢費用，每案

最高補助由三千元
提高為五千元，規定
於修正條文第一款。 

四、有關撰狀費用，「每
案每次」修正為「每
案」，規定於修正條
文第二款。 

五、有關委任律師之費
用，修正為每案偵查
階段及每審級最高
補助五萬元，規定於
修正條文第三款。 

六、刪除現行條文第二
項有關補助上限之
規定。 

第九條  緊急生活扶助費

用，依當年度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為補助標

準，每案補助最高以三

個月為限。 

第十條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補

助標準為每人每月最高補

助依當年度最低生活費為

補助標準，申請以一次為

限，最高補助三個月，並

得視實際情形酌予增減。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實務現況，刪除

「申請以一次為限」

之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各項補助申

請期限如下： 

一 醫療費用及心理復

健費用，應於就

診、治療、諮商或

輔導結束後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 

二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

用之申請，應於訴

訟、諮詢或委任之

日起，至判決確定

後三個月內提出。 

三 緊急生活扶助費

用，應於緊急扶助

第十一條  申請補助方式如下： 

 一 醫療費用： 

（一）被害人在特約醫

療院所就醫時，

得由特約醫療院

所以公文方式檢

附申請性侵害被

害人醫療費用補

助清冊、醫療費

用明細表、身分

證或戶口名簿影

本、驗傷診斷書

影本及收據正

本，於事實發生

一、條次變更。 

二、依醫療費用及心理

復健費用、訴訟費用

及律師費用、緊急生

活扶助費用分款規

定。 

三、考量心理復健亦屬

醫療性質，並配合第

四條用語，故合併現

行條文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為「醫療費用及心

理復健費用」，移列

規定於第一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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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事實發生後三個月

內提出申請。 

     前項各款之申請方

式及應備證明文件，由

本府執行單位另訂之。 

三個月內向本府

申請補助。 

（二）被害人在非特約

醫療院所採自行

付費方式就醫

時，得檢附申請

書、驗傷診斷書

影本、身分證或

戶口名簿影本及

收據正本於事實

發生三個月內向

本府申請補助。 

 二 心理復健費用： 

（一）由申請人於事實

發生後六個月內

以申請書、申請

性侵害被害人心

理復健費用紀錄

摘要表、身分證

或戶口名簿影

本、驗傷診斷書

或精神科醫師診

斷書影本及收據

正本，向本府申

請補助。 

（二）本府轉介之相關

專業人員得採掛

帳方式，並於事

實發生後六個月

內以申請書、申

請性侵害被害人

心理復健費用紀

錄摘要表、身分

證或戶口名簿影

本、驗傷診斷書

或精神科醫師診

斷書影本及收據

正本，向本府申
請補助。 

款規定，並參酌實務

工作現況，將申請期

限修正為「就診、治

療、諮商或輔導結束

後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 

四、考量訴訟費用及律

師費用性質相近，並

配合第四條用語，故

合併現行條文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四款為「訴訟費

用及律師費用」，規

定於第一項第二款，

並參酌實務工作現

況，將申請期限修正

為「訴訟、諮詢或委

任之日起，至判決確

定後三個月」內提

出。 

五、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申請期限修正為「緊

急扶助事實發生後

三個月內」提出申

請。 

六、審酌各類申請人申

請方式及應備證明

文件可能因行政作

業方式更動而修

改，爰新增第二項，

將申請方式及應備

證明文件授權由本

府執行單位(社會

處)另訂之(參附

表)，並刪除原條文

中不同種類申請人

應備文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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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三 律師費用： 

（一）申請人於訴訟發

生事實六個月內

以申請書、身分

證或戶口名簿影

本、委任狀影本

或判決書影本及

收據正本，向本

府申請補助。 

（二）本府轉介之律師

得採掛帳方式，

於訴訟發生事實

六個月內以申請

書、身分證或戶

口名簿影本、委

任狀影本及收據

正本，向本府申

請補助。 

 四 訴訟費用： 

   申請人應於訴訟發

生事實六個月內以

申請書、身分證或

戶口名簿影本、民

事起訴狀影本、判

決書影本及收據正

本，向本府申請補

助。 

 五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申請人應於事實發

生後三個月內以申

請書、身分證或戶

口名簿影本及社會

救助調查表或社工

員調查報告表向本

府申請。 

     被害人為外籍、大陸

或港澳人士者，前項身分

證明得以有效之居留證、

護照或就業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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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影本為之。 

(刪除) 第十二條  本辦法之申請人為

被害人本人、其配偶、

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執行

專業保護事務者或機構

得代理申請。 

      前項執行專業保護

事務之機構或人員係指

醫療機構、福利機構團

體、領有證照之律師、

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

師或諮商輔導師。 

      本府對於申請補助

案件，經審查屬實者，

予以補助。其他法令定

有同性質補助者，從優

擇一補助。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及二項規

定，移列修正至修正

條文第三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爰予

刪除。 

三、第三項前段規定刪

除，後段規定移列修

正至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爰予

刪除。 

第十一條  申請補助之項目

有繼續之性質者，申

請人於補助條件喪失

時，應立即通知本府

停止補助。 

第十三條  申請補助之項目有

繼續之性質者，申請人

於補助條件喪失時，應

立即通知本府停止補

助。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申請人以不正當

方式取得補助者，應

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已

領取之補助款，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人以不正當方

式取得本辦法各項補助

者，除停止補助外，應

依法追究一切法律責

任。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不正當申請之

後續處置方式之規

定。 

(刪除)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本府編列年度預算辦

理，不足款額由本府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助。 

本條刪除。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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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社會處。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並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設籍彰化縣。 

          二、實際居住彰化縣之非本國籍人士。 

     申請人為被害人本人、其配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執行專業保護事務之機

構或人員。 

     前項所稱執行專業保護事務之機構或人員係指醫療機構、社福機構團體、

律師、社會工作師(員)、心理輔導專業人員及其他經本府認定之專業人士。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項目如下： 

     一  非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 

     二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 

     三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 

     四  其他經本府評估認有必要之費用。 

     同一案件重複申請前項各款者，補助總額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

六萬元為限，必要時得另申請專案補助。 

     已依其他法令領取政府機關同性質之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之補助。 

第五條  醫療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 具有全民健康保險身分者：得申請補助掛號費、開立驗傷診斷書、避

孕、性病篩檢費及其他與性侵害案件相關之醫療費用，每人次以三千

元為上限。 

     二 未具有全民健康保險身分者：依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標準補助。 

     其他經本府評估認定有必要者，得申請專案補助，每案以一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心理復健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 醫療院所依中央健康保險局及衛生主管機關醫療收費規定辦理。 

     二 由相關機構、團體、專業人員進行輔導之補助標準如下： 

      (一)個別心理復健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二百元，每次以二小時為上

限，每案最高補助四十小時。 

      (二)夫妻、家族心理復健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六百元，每次以二小

時為上限，每案最高補助二十四小時。 

      (三)團體心理復健費：每小時最高補助一千元，每次以三小時為上限，

每案最高補助三十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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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接受心理復健者逾約定時間十五分鐘仍未抵達，輔導人員應於

紀錄表註明，該次費用折半支給補助，至多以三次為限。 

第七條  訴訟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 每案第一審最高補助二萬元。 

     二 每案第二審或第三審最高各補助三萬元。 

第八條  律師費用補助標準如下： 

     一 諮詢費用：每案最高補助五千元。 

     二 撰狀費用：每案最高補助八千元。 

     三 委任費用：每案偵查階段及每審級最高補助五萬元。 

第九條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依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補助標準，每案補助

最高以三個月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各項補助申請期限如下： 

     一 醫療費用及心理復健費用，應於就診、治療、諮商或輔導結束後三個

月內提出申請。 

     二 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之申請，應於訴訟、諮詢或委任之日起，至判刑

確定後三個月內提出。 

     三 緊急生活扶助費用，應於緊急扶助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前項各款之申請方式及應備證明文件，由本府執行單位另訂之。 

第十一條  申請補助之項目有繼續之性質者，申請人於補助條件喪失時，應立即通

知本府停止補助。 

第十二條  申請人以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者，應撤銷其補助並追繳已領取之補助款，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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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彰化縣性侵害被害人申請補助應備文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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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TRAN THI VAN（護照號碼：C2684280，以下簡稱T君）

之本府107年02月12日府勞外字第1070041871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T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T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

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

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9）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LE DUY SANG(護照號碼：B1419360，以下簡稱L君)

之本府106年12月26日府勞外字第1060442423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L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L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

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第78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

公示送達之申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5）領取。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方禕荷地政士開業執照[（107）彰地登字第001236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核發名冊。 

中華民國107年2月23日 

府勞外字第1070059893號 

中華民國107年3月6日 

府勞外字第1070074044號 

中華民國107年2月13日 

府地籍字第107005255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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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姓名：方禕荷。 

 二、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114號。 

 三、執照字號：（107）彰地登字第001236號。 

 四、事務所名稱：方禕荷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城中北街3號6樓之1。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施名弘地政士開業執照[（107）彰地登字第001237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核發名冊。 

 一、姓名：施名弘。 

 二、證書字號：（100）台內地登字第026462號。 

 三、執照字號：（107）彰地登字第001237號。 

 四、事務所名稱：施名弘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埔鹽鄉好金路33-23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辦理「彰化縣新街海堤海岸環境改善工程

(1K+000-2K+000)」，奉准徵收坐落本縣芳苑鄉芳街段832地號內等8筆土地（分

割後為本縣芳苑鄉芳街段832-1地號等8筆土地），合計面積3.432418公頃乙案。

（案件編號：106A04N0098）。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8條、第24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之名稱：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水利事業。 

 三、核准徵收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7年1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71301260號函及107

年2月1日台內地字第1071301624號函。 

 四、徵收之土地詳細區域及應補償費額：詳如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償費清冊

（買賣實例蒐集期間：為民國105年9月2日至民國106年9月1日）；上項圖、冊

中華民國107年3月7日 

府地籍字第1070069705號 

中華民國107年2月26日 

府地權字第1070058646號 

附件：徵收土地範圍圖、地價補

償費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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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放置本縣芳苑鄉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2月27日起至民國107年3月29日止（計30天）。 

 六、公告徵收後之禁止事項：本案奉准徵收之土地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

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

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

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

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 

 七、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但於公

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

利備案。 

 八、本案土地公告期滿確定後，另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通知所有權人等相關人員檢

附有關證件逕至發價地點領取補償費，逾期不領者，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

規定，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逕為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 

 九、關於土地欠稅部分，俟本縣地方稅務局查核後，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請土地所

有權人先行繳納後再予領取補償費。另如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據土地徵

收條例第35條規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代扣土地承租人應領地價補償費發

給土地承租人。 

 十、得申請一併徵收之要件及期限：被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如有面積過小或形勢

不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府申請

一併徵收，逾期恕不受理。 

 十一、徵收計畫進度及得申請收回土地之條件與期限：本案預定107年12月開工，

108年5月完工；被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

價額收回其土地，不適用土地法第219條之規定︰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二、異議或行政救濟之提起：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一)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發現有誤繕、誤載情形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附

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者，逾期不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係不服本件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

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台北市徐州路五

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將副本抄送行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 期 

 

34 

 

 

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號）。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

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

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

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縣 長 魏 明 谷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6年11月7日府地權字第1060381758A號徵收公告通知函、106年

11月20日府地權字第1060402696號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107年1月30日府地

權字第1070036032A號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陳批君及其繼承人

(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瓦瑤排水（第一期）改善工程」，前經內政部

106年10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086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縣埔鹽鄉成功段

2373地號內等2筆土地，合計面積0.001900公頃，本府106年11月7日府地權字第

1060381758號公告徵收及106年11月7日府地權字第1060381758A號函通知各權

利關係人，又經本府107年1月30日府地權字第1070036032A號函通知未領款權

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住所不明，經本府向戶政單位查證

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魏 明 谷 
 
 
 

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 

府地權字第1070066163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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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瓦瑤排水(第一期)改善工程」 

徵收公告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鹽鄉 成功 2373-2 1 1/1 
陳批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 6
鄰大新路 2 巷 59 號 

土地編號 
1 

以 下 空 白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瓦瑤排水(第一期)改善工程」 

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鹽鄉 成功 2373-2 1 1/1 
陳批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 6
鄰大新路 2 巷 59 號 

土地編號 
1 

以 下 空 白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瓦瑤排水(第一期)改善工程」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鹽鄉 成功 2373-2 1 1/1 
陳批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埔鹽鄉西湖村 6
鄰大新路 2 巷 59 號 

土地編號 
1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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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6年11月9日府地權字第1060381850A號徵收公告通知函、106年

11月29日府地權字第1060415600號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107年2月1日府地

權字第1070039788A號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凃如珠君及其全體繼

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辦理「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埔心聯絡道8號道路及延伸段工程」，前

經內政部106年10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103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縣埔心鄉

新南段242-2地號等2筆土地，合計面積0.003255公頃，本府106年11月9日府地

權字第1060381850號公告徵收及106年11月9日府地權字第1060381850A號函通

知各權利關係人，又經本府107年2月1日府地權字第1070039788及1070039788A

號函通知未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住所不明，經本

府向戶政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魏 明 谷 

 
「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埔心聯絡道 8號道路及延伸段工程」 

徵收公告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心鄉 新南 252-1 6.85 1/1 

凃如珠
及其全
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
698 號 

土地編號 
2 

以 下 空 白      

         

 

中華民國107年3月2日 

府地權字第1070067771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3份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 期 

 

37 

 

 

「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埔心聯絡道 8號道路及延伸段工程」 

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心鄉 新南 252-1 6.85 1/1 

凃如珠
及其全
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
698 號 

土地編號 
2 

以 下 空 白      

         

 
「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埔心聯絡道 8號道路及延伸段工程」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埔心鄉 新南 252-1 6.85 1/1 

凃如珠
及其全
體繼承
人 

彰化縣埔心鄉南館村
698 號 

土地編號 
2 

以 下 空 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06年11月13日府地權字第1060387377A號徵收公告通知函、

106年11月21日府地權字第1060402756號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107年2月1日

府地權字第1070039844號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予陳喜君及其全體

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睦宜排水（第一期）排水改善工程」，前經內

政部106年11月3日台內地字第1061307214號函核准徵收坐落本縣田中鎮新外

中華民國107年3月2日 

府地權字第1070067865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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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612地號內等14筆土地，合計面積0.122768公頃，本府106年11月13日府地

權字第1060387377號公告徵收及106年11月13日府地權字第1060387377A號函

通知各權利關係人，又經本府107年2月1日府地權字第1070039844號函通知未

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住所不明，經本府向戶政單

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送公示送達清冊1份。 

縣 長 魏 明 谷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睦宜排水(第一期)排水改善工程」 

徵收公告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田中鎮 新外三 

631-1 1.26 8/16 
陳喜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外三塊厝

421 號 

土地編號

8.12.16 
631-2 7.18 8/16 

631-3 16.45 8/16 

以 下 空 白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睦宜排水(第一期)排水改善工程」 

徵收補償費發價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田中鎮 新外三 

631-1 1.26 8/16 
陳喜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外三塊厝

421 號 

土地編號

8.12.16 
631-2 7.18 8/16 

631-3 16.45 8/16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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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睦宜排水(第一期)排水改善工程」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
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田中鎮 新外三 

631-1 1.26 8/16 
陳喜及
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田中鎮外三塊厝

421 號 

土地編號

8.12.16 
631-2 7.18 8/16 

631-3 16.45 8/16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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